
近年来，随着短视频、直播和

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一批打着

“财经专家”“股市导师”旗号的伪

财经“大V”迅速崛起。他们利用

普通投资者渴望财富增值的心理，

通过非法荐股、编造股市“小作

文”、AI生成虚假信息等手段大肆

收割流量与钱财，严重扰乱金融市

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

新华社 程硕

“内幕消息”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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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舟政法融媒体中心 徐可叶
通讯员 叶姝琦

虚构“代抢国家补贴”事实，伪

造官方审核截图，诱骗被害人支付

定金及尾款后失联跑路——日前，

经岱山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县

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肖

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

金1万元。

此前，王女士在社交平台看到

一条“专业代抢国家补贴”的短视

频，添加对方微信。微信里，对方承

诺能帮抢各类补贴，需先交 200 元

定金，抢到后再付尾款。王女士当

即转账。不久，对方发来“国补申领

成功”截图，催促支付5000元尾款，

王女士未加核实便全额转账。转账

后，王女士被对方拉黑，社交平台账

号也已注销。所谓“申领成功”截图

系用软件伪造。

经查，肖某伙同他人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虚构“代抢国补”事实，伪

造官方审核截图，诱骗被害人支付

定金及尾款后失联，涉案金额达 5

万余元。

检察官提醒，国家补贴均有官

方申请渠道，通过政府官网、指定

APP、线下服务网点等公开途径办

理。“代抢”“代办”“内部名额”等说

辞均与国补公益性原则相悖，凡要

求提前缴纳定金、手续费、尾款的，

极有可能是诈骗。如遇骗局，应保

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立即

拨打 110 报案，并在相关平台举报

对方账号。

通讯员 周焬喆

“ 长期出猪肉 ，用过的都说

好。”这些隐晦吆喝中，“猪肉”另有

所指。近日，在境外网站贩卖“猪

肉”的李某因犯贩卖毒品罪、洗钱

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

月，并处罚金1.5万元。

2025 年 4月起，李某长期混迹

境外软件，以“出售猪肉”等黑话发

布毒品广告招揽买家，采用“埋包”

方式零接触交易：将毒品藏于隐蔽

位置后告知买家自取。

经查，李某共向多人出售冰毒

约 5克。为掩饰毒资，李某使用他

人虚拟币账户收取毒资2380.6US-

DT（折合人民币约 1.7 万元），再通

过虚拟币交易转移，企图“漂白”

赃款。

同年 7 月，公安机关将李某抓

获并移送海盐县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到案后，李某拒不供认，辩

称相关账户并非本人控制。检察

机关依法介入，通过链上交易溯

源、分析资金归集规律、调取交易

平台记录，结合转账记录、聊天记

录及买家证言，精准锁定李某对

涉案虚拟币的实际控制与转移

路径。

“ 这 是 典 型 的‘ 自 洗 钱 ’犯

罪。”承办检察官表示，《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已将

自洗钱单独入罪，与上游犯罪数

罪并罚，虚拟币匿名性绝非犯罪

护身符。

“代抢国补”
成了诈骗陷阱

“出售猪肉”
竟是贩毒黑话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祝欢 林金宇

利用AI生成对他人商誉的负面评价，

能否以AI生成为由免责？近日，江山市人

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网络侵权责任纠

纷案。

案情回顾：
原告浙江某生物科技公司（简称生物

公司）系一家保健食品产销企业，其经营的

“某某”牌蜂胶曾获省级著名商标称号。被

告某生活服务科技公司（简称服务公司）从

事信息咨询服务。

2025年2月，服务公司针对某网络平

台用户提出的“某某蜂胶被315曝光的原

因”这一问询，将问题输入生成式AI应用

程序。该AI经过深度思考和信息检索后，

生成“被曝光的主要原因是不法商家涉及

虚假宣传和欺诈销售”等内容。随后，服务

公司将AI生成的内容发布在网络平台上，

文中描述了不法商家通过低买高卖、虚假

承诺、夸大功效等误导性手段从事违法违

规行为，并列明了具体案事例。

生物公司认为，上述文章内容严重失

实，侵害了其名誉权，遂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服务公司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经济

损失及维权费用。服务公司辩称，涉案文

章系AI生成，相关内容来源于网络信息，

并非故意捏造。

法院审理认为，服务公司作为AI工具

的使用者，其输入的提问内容直接涉及原

告公司及其产品，但缺乏合法有效的证据

或权威公开报道予以支撑，内容本身不

实。在AI生成答案后，服务公司未对内容

真实性进行必要的审核过滤，即直接公开

发布，主观上具有放任虚假内容生成和扩

散的故意，构成对生物公司名誉权的侵害。

鉴于涉案问答内容累计阅读量仅为2

次，无收藏和点赞，且原告未能证明其商誉

因此遭受大范围明显贬损，法院酌情判决

被告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3800

元，无需赔礼道歉。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民事

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

条第四项规定：尊重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

害他人身心健康，不得侵害他人肖像权、名

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本

案中，被告既未审慎选择输入指令，又未对

生成内容尽审核义务，不能以AI生成为由

免责。

本报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夏小超 姜倩涵

你是否遇到过微博账号莫名被操控，

甚至自己“参与”了从未进行过的点赞、转

发？日前，余姚市人民检察院披露的一起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揭开了这条黑色产

业链的运作内幕。

案情回顾：
网络水军刷量、刷热搜，离不开大量真

实有效的账号。于是，一批专门收购闲置

账号的“号商”应运而生。但他们手里的账

号，很多早已无法正常登录，甚至被平台封

禁。谁能帮他们批量核验账号的有效性？

谢某某嗅到了这个“商机”。

他打出“免费验号”的幌子，搭建了一

个平台，声称可以免费、批量验证微博账号

的登录状态，吸引大量号商主动使用。殊

不知，这正是他精心设计的陷阱——号商

每使用一次平台，操作日志便会自动记录

下账号ID、绑定手机号及加密密码等个人

信息。谢某某则暗中从日志中提取、梳理、

篡改这些信息，大肆盗取他人账号。不少

网友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账号被远程控

制，沦为水军刷量的“工具人”。

谢某某将这条“生财之道”告诉了女友

王某某，两人一拍即合，随即分工：谢某某

负责从号商手中盗取账号，王某某负责将

这些账号打包售卖给水军。

2025年7月至8月，谢某某从验号日

志中非法提取8000余条微博账号信息，经

过逐一筛选验证、批量修改密码后，整理出

5535个可正常使用的账号，全部交由王某

某对外售卖，二人约定五五分成。

为牟取最大利益，王某某按账号质量

分级定价：普通账号每个售价 18 至 23

元，微博阳光信用分700分以上的“达人

号”每个售价高达50元，并将账号整理成

文档，精准匹配水军买家不同层次的刷量

需求。

为逃避平台监管和警方追查，王某某

特意要求买家以虚拟货币支付结算，并主

动提供修改密码等售后服务，让交易痕迹

难以追踪。截至案发，王某某累计出售涉

案微博账号 3226 个，非法获利 10.2 万

余元。

“多年不用的微博账号，想登录的时候

突然就登不上去了。”不少被害人表示，生

活因此受到影响，个人信息安全也遭到严

重侵害。经检察机关核查，涉案的微博账

号均为手机号注册的有效账号，其中1976

个为实名注册账号。这些账号被大量用于

进行虚假转发、评论和点赞，不仅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更助长了网络数据造假、流量注

水等乱象。

案件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依法认

定，涉案账号关联的个人身份、登录验证等

信息，均属于受法律严格保护的公民个人

信息。谢某某、王某某非法获取并大量出

售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数额超过5万

元，依照法律规定属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案发后，二人如实供述自身罪行，自愿

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并主动退缴全部违

法所得。鉴于涉案账号未被用于其他严重

犯罪活动，综合考量上述情节，余姚市人民

检察院依法提出量刑建议，最终被法院采

纳，分别判处谢某某、王某某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目前，余姚市检

察院已将谢某某上家号商的相关犯罪线索

移送公安机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检察官提醒：
切勿轻信“免费验号”等第三方平台，

并向不明来源的网站或应用程序提交账

号、密码、验证码等敏感信息；长期不用的

账号应及时注销，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同

时，建议定期查看登录记录，一旦发现异常

登录或非本人操作的转评赞，立即修改密

码并采取冻结等保护措施，守好自己的“数

字身份”。

利用AI生成不实评论贬损他人商誉
法院：使用者未尽审核义务，不能以AI生成为由免责

小心，你的账号可能正在“替人打工”
“免费验号”背后，是一条黑色产业链


